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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5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 

二期工程建设服务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环保”）拟与珠海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签署《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

议书》，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业务。 

2、水务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2年 1月 17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力

合环保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的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李东义、

许楚镇回避表决，此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4、此项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三名独立

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无需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此项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1、水务集团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珠海市供水总公司，成立于 1993年 2月 8日，法定代

表人李东义，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主营业务：原水输配、自来水生产与输配、对外

供水；污水及固废处理项目投资；给、排水设施设计及建设。 

    2、力合环保 

力合环保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4,000万元，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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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净化厂的建设、运营、管理、咨询及相关的环保项目开发。本公司直接持有 90%股

权，通过控股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0%股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 

2、建设地点：珠海市香洲区洪湾物流中心（珠海南区水质净化厂一期旁）。 

3、工程投资：工程暂定估算投资 9,000万元。 

4、工程内容：建设处理规模为 4万立方米/天的水质净化厂一座。 

5、建设工期：委托建设服务协议签订后 14 个月建成。因青补拆迁、村民阻扰、建

设资金不到位，以及台风和暴雨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造成的延误，工期顺延。 

（二）委托建设服务方式 

水务集团为本工程的项目法人，负责工程建设所需的全部资金投入，力合环保为工

程委托建设服务单位，负责以水务集团的名义组织包括征地、拆迁、立项、设计、施工

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结算的全过程建设管理，在规定的期限保质保量完成工程的建设。除

约定的事需由水务集团成立的工作小组审核及监督，工程整体建设过程由力合环保按基

建程序开展组织。 

    （三）委托建设服务要求 

力合环保必须按照政府工程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和《招标法》相关规定，以及市发改

局对本项目工程招标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审批和工程招投标工作，并对建设程序的合

法性负责。在双方内部审批方面，水务集团应简化审批环节和审批程序，确保内部高效

运作。 

（四）委托建设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委托建设服务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委托建设服务管理办

法》规定的标准为准，委托建设服务费金额以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的工程概算总

额为计算依据，暂定为工程概算的 1.5%。委托建设服务费标准和工程概算确定后，水

务集团应在开工后一个月内向力合环保支付 50%的委托建设服务费，工程完工验收后付

至 80％，竣工并财务决算完成后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委托建设服务费。 

    （五）协议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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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力合环保具备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所需资质要求、技术条件、人

力资源，无需为该项目建设垫付资金；承接该项目能够增加力合环保营业收入，并为争

取承接建成后的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运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五、期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子公司力合环保与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

团签署《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受托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

期工程的建设服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李东义、许楚镇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签署委托建设服务协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月 18日 


